温州市律师协会会费收缴办法
（2011年6月20日，温州市第五次律师代表大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规范温州市律师协会（以下简称“本会”）的会费收缴，保障本会充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的职责和行业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温州市律师协会章程》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会员必须履行缴纳会费的义务。

第三条  会费按年度收缴。

律师事务所应当在每年参加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之前向本会缴纳单位会费。

执业律师应当在每年参加律师执业年度考核之前向本会缴纳个人会费。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应缴单位会费按律师事务所及其上一年度业务收费额确定。
执业律师应缴个人会费按执业律师人数确定。
第五条  在温州市区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单位会费为每所12000元，再加上该所上一年度业务收费额的0.5%；其执业律师个人会费为每人每年1500元。

第六条  在乐清市、瑞安市、平阳县、苍南县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单位会费为每所10000元，再加上该所上一年度业务收费额的0.5%；其执业律师个人会费为每人每年1200元。
第七条  在永嘉县、文成县、泰顺县、洞头县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单位会费为每所8000元，再加上该所上一年度业务收费额的0.5%；其执业律师个人会费为每人每年1000元。

第八条  个别特别困难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向本会申请减免当年单位会费。
授权本会会长办公会议决定单位会费减免事项。
第九条  新执业律师在领取执业证书后的第一次、第二次执业年度考核可以免缴个人会费。
女律师孕、产期可以免缴一年的个人会费。
70周岁以上老律师可以免缴个人会费。

第十条  本会会员按本办法缴纳会费后，不必再按浙江省律师协会费收缴的有关规定向浙江省律师协会缴纳会费。由本会按浙江省律师协会会费收缴的有关规定向浙江省律师协会上缴会费。
第十一条  对未履行缴纳会费义务的会员，本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责令限期缴纳会费；

（二）予以通报批评或者公开谴责的行业处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经温州市律师代表大会通过后试行。
本办法由本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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